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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  函  MEMORANDUM 

受文者 : 各學系所、國際處 

日  期 : 115 年 1 月 9 日 

發文者 : 教務處註冊組 康靜如 分機：8212 

 

主旨：有關各系所辦理 115 學年度學生申請轉系所相關作業(詳如說

明)，敬請各系所配合辦理，並轉知所屬學生及教師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為配合本校轉系學生學習適應與追蹤機制，轉系作業以線上系統

配合紙本進行申請及審查等工作。 

二、 轉系(所)作業線上系統放置路徑： 

(一) 學生申請：學生教務系統→「轉系申請作業」。(線上申請並印出

轉系申請表與檢附系所規定應繳交資料) 

(二) 導師轉系輔導：教師教務系統→「導生轉系所輔導」。(紙本核章

並上線審查) 

(三) 轉出系所審查：教師教務系統→院長系主任專用系統→「轉系所

線上審查作業(轉出學系)」。(紙本核章並上線審查) 

(四) 轉入系所審查：教師教務系統→院長系主任專用系統→「轉系所

線上審查作業(轉入學系)」。(紙本核章並上線審查) 

三、 有關本校學生申請 115 學年度轉系所作業時程如下： 

 (一)學生轉系線上申請系統開放時間： 

    115 年 2月 23 日(一)08:00 起至 115 年 3月 6日(五)18:00 止。 

    →學生於上述期間內進系統提出申請並印出申請單紙本，經導師 

審查通過，由原屬學系所同意，請於 115 年 3 月 10 日(二)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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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該申請表逕送至擬轉入學系所審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(以上

審查皆須完成紙本及線上系統程序) 

(二)各系所將受理案件審查完畢送回教務處日期：115年3月20日(五) 

前。 

    1.擬轉入學系所線上審核完畢並經系所主管核章後，於 3月 20 日

前以便函載明受理件數並造具清冊連同申請表送本組辦理。 

    2.檢附便函格式如附件一供參。 

(三)教務處公告轉系所核准名單：115 年 4月上旬。 

(四)學生提出放棄 115 學年度轉系所申請：115 年 4月 15 日(三)止。 

四、 請各系所依據轉系所標準所公告之「轉入名額」及「申請資格」

進行轉系審查，以利本校辦理校外轉學考時之各系所缺額統計。 

(一) 依據 110 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實施之「國立高雄大學

學生轉系（組）、所、學位學程辦法」第二條第四項規定：「自 110

學年度第2學期起入學之轉學生至少在學就讀一學期以後方得提

出申請轉系(組)。」；轉學生至少在學就讀一學期以後方得提出

「申請」轉系 (組)。 

(二) 另，依據本校學則第 30 條第七項規定，透過教育部擴大招收僑

外生計畫入學本校國際專修部之學生，在華語先修期間不得轉

系，但於進入學系修讀專業課程 1年後，得於本計畫重點產業領

域相關學系申請轉系(本管道入學之學生，可以申請轉系之學系

請依照入學之當年度國際專修部招生簡章規定)，且轉系組經核

准以一次為限。本管道入學之學生，申請轉系係採用紙本申請(與

其他管道採線上申請不同)，也請系所注意。 

五、 另檢附以下資料供參： 

 (一)115 學年度日間學制大學部轉系標準表，如附件二。 

 (二)115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轉系所標準表，如附件三。 

六、 相關配合辦理事項，如有疑義，請來電詢問。謝謝您的協助及配

合！ 


